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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收入保險保險單條款 
110.09版 

（保險契約之構成） 

第  一  條    本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批註或批單及其他約定文件，均係本保險契

約（以下簡稱本契約）之構成部分。 

（用詞定義） 

第  二  條    本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香蕉收入保險：指保險人對於種植香蕉之農民於保險期間內，因氣候條

件或市場變化遭受收入損失時，負擔保險金給付義務之保險。 

二、保險人：指香蕉收入保險試辦地區之基層農會，在保險契約成立時，有

保險費之請求權，在保險事故發生時，依其承保之責任，負擔賠償之義

務。 

三、要保人：係指種植被保險香蕉之農民；要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四、試辦地區：新竹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

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及宜蘭縣，經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公告之鄉（鎮、市、區）。 

五、被保險香蕉：指本契約所承保之香蕉。 

六、時間：本契約所使用之時間及所載之保險契約起訖時間，係指本保險單

簽發地之時間。 

（保險範圍） 

第  三  條    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因氣候條件或市場變化，致被保險香蕉遭受收

入減損時，保險人依保險契約第十二條之約定，負賠償責任。 

（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 

第  四  條 投保香蕉田區因下列情事之ㄧ所致損失，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一、各種放射線之輻射及放射之污染所致。 

二、罷工、暴動或民眾騷亂。 

三、敵人侵略、外敵行為、戰爭或類似戰爭之行為（不論宣戰與否）、叛

亂、扣押、沒收、內戰、軍事訓練或演習。 

投保香蕉田區向其他保險人投保收入保險，並已獲得理賠者，保險人不負賠

償責任。 

（保險期間） 

第  五  條    本契約之保險期間為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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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額） 

第  六  條    保險金額係指本保險契約對於被保險人所負之累積最高賠償責任，每公頃以

新台幣（以下同）四十萬元為上限。 

（保險費之交付） 

第  七  條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保險人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交

付保險費時應以保險人所製發之收據為憑。未依約定交付保險費者，本契約

自起保之日起失其效力。 

（被保險香蕉之移轉） 

第  八  條    被保險香蕉所有權或經營權移轉者，要保人應以書面通知保險人，除保險人

同意繼續承保者外，本契約之保險效力即告終止；契約終止後，保險人就已

收取之保險費，並按日數比率無息退還要保人所交未滿期之保險費（不含政

府補助部分）。 

              被保險人死亡時，若被保險香蕉仍持續耕作，本契約仍為繼承人之利益而存

在，要保人並應以書面通知保險人。但繼承人應於七日內通知保險人變更被

保險人。 

（契約之終止） 

第  九  條    本契約成立後，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均不得申請終止契約。 

              被保險香蕉之耕作管理及病蟲害防治經書面通知，若不接受政府或保險人之

指導或向其他保險機構投保者，保險人得終止契約，並按日數比率無息退還

要保人所交未滿期之保險費（不含政府補助部分）。保險契約的效力自通知

到達之翌日零時起終止。 

（告知義務與契約之解除） 

第  十  條    要保人在訂立本契約時，對於保險人要保書書面詢問知告知事項應據實說明 

              ，如有故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

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本契約，其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

證明保險事故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保險人得知解除之原因起，經過一個月未行使而消滅。

保險人依第一項規定解除本契約時，已收之保險費不予退還，倘賠償金額已

給付，得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被保險人之維護義務） 

第 十一 條    被保險人應盡下列善良管理人之維護義務： 

              一、應採用符合當地普遍採用的耕作技術管理和規範標準要求。 

              二、香蕉之耕作管理及病蟲害防治，應接受政府或保險人之指導。 

              三、應配合施政需求提供被保險香蕉之生產面積、產銷概況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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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收入保險理賠方式與限制） 

第 十二 條    香蕉收入保險依下列方式賠償： 

一、採區域認定方式，依區域為計算基礎，計算每公頃收入保障額度與每公

頃當年度區域收入之差額，進而計算理賠金額。 

二、每公頃收入保障額度：考量各地不同保障程度收入情形，分別設定如

下，由投保人自行選擇： 

(一)高屏地區分為60萬元、55萬元、50萬元等3項。 

(二)高屏以外地區：  

1. 新竹縣：分為45萬元、40萬元、35萬元等3項。 

2. 臺中市：分為35萬元、30萬元、25萬元等3項。 

3. 彰化縣： 

(1) 田中鎮、芬園鄉：分為60萬元、55萬元、50萬元等3項。 

(2) 二水鄉、北斗鎮：分為50萬元、45萬元、40萬元等3項。 

4. 雲林縣： 

(1) 林內鄉：分為60萬元、55萬元、50萬元等3項。 

(2) 斗六巿、斗南鎮、古坑鄉、虎尾鎮、莿桐鄉：分為50萬元、

45萬元、40萬元等3項。 

5. 嘉義市：分為40萬元、35萬元、30萬元等3項。 

6. 嘉義縣、臺南市：分為50萬元、45萬元、40萬元等3項。 

7. 宜蘭縣： 

(1) 礁溪鄉：分為50萬元、45萬元、40萬元等3項。 

(2) 蘇澳鎮、南澳鄉：分為45萬元、40萬元、35萬元等3項。 

8. 花蓮縣： 

(1) 吉安鄉、萬榮鄉、鳳林鎮：分為50萬元、45萬元、40萬元等3

項。 

(2) 壽豐鄉：分為45萬元、40萬元、35萬元等3項。 

(3) 光復鄉、瑞穗鄉、豐濱鄉：分為40萬元、35萬元、30萬元等3

項。 

9. 臺東縣： 

(1) 鹿野鄉、延平鄉、臺東市、綠島鄉、部分海端鄉(其管轄農會

為關山鎮農會)、部分海端鄉(其管轄農會為池上鄉農會)、關

山鎮、卑南鄉：分為50萬元、45萬元、40萬元等3項。 

(2) 池上鄉：分為35萬元、30萬元、25萬元等3項。 

(3) 成功鎮、長濱鄉、蘭嶼鄉：分為30萬元、25萬元、20萬元等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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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南投縣： 

(1) 水里鄉、埔里鎮、草屯鎮、國姓鄉、魚池鄉：分為50萬元、

45萬元、40萬元等3項。 

(2) 中寮鄉、集集鎮：分為40萬元、35萬元、30萬元等3項。 

三、每公頃當年度區域收入＝當年度價格×每公頃當年度區域產量。 

四、理賠金額＝(每公頃收入保障額度－每公頃當年度區域收入)×投保面

積。 

五、基準價格：依農糧署產地價格查報系統，取前五年度高屏地區或高

屏以外地區青蕉產地價格之奧林匹克平均值。高屏地區價格查報點以

旗山、美濃、高樹及里港地區為代表；非高屏地區以中寮、國姓、竹崎

及中埔地區為代表。 

六、區域基準產量：依農糧署農情調查資料，取前五年度個別試辦區域香蕉

每公頃產量之奧林匹克平均值。 

七、當年度價格：當年度所有試辦區域之青蕉產地價格，並依產地區分為高

屏地區價格與高屏以外地區價格。高屏地區以旗山、美濃、高樹及里港

地區之月平均產地價格，再年平均計算而得；非高屏地區以中寮、國

姓、竹崎及中埔地區之月平均產地價格，再年平均計算而得。 

八、當年度區域產量：依農糧署農情調查資料，當年度個別試辦區域香蕉每公

頃產量。 

九、投保面積：被保險人實際種植香蕉之面積。 

十、本契約之賠款，依計算理賠金額賠付，但不得超過保險金額四十萬元。 

（理賠申請） 

第 十三 條    被保險人向保險人提出理賠申請，應檢具理賠申請書。 

              保險人受理之文件齊全後，應於保險期滿二個月內核定並將理賠金額撥至被

保險人指定之帳戶。 

              被保險人提供本人金融機構之存款帳號，保險人依規定計算理賠金額後，應

自動將賠償金額匯入被保險人指定帳號，免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複保險） 

第 十四 條    保險期滿理賠時，如有其他收入保險，按合計之保險金額與實際應賠金額比

例分攤之。但由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或意圖不當得利而複保險者，本保

險契約無效。 

（保險費折抵） 

第 十五 條    本契約於保險期間終了時結算，其保險費折抵方式，適用前期理賠金額低於

前期自繳保險費之要保人。保險費折抵金額，即為前期自繳保險費扣除前期

理賠金額之餘額後再乘以30％折抵比例，充抵本期續保時之部分保險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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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續保時，則保險費折抵金額不予退還要保人。 

（被保險人之詐欺行為） 

第 十六 條    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於請求賠償時，如有詐欺行為或提供虛偽報告情事，保

險人不負賠償責任。保險人因此所受之損失，被保險人應負賠償責任。 

（代位求償） 

第 十七 條    被保險人因本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

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

請求權。               

              被保險人不得擅自拋棄對第三人之求償權利或有不利於保險人行使該項權利

之行為，否則賠償金額雖已給付，保險人得請求被保險人退還之。 

（消滅時效） 

第 十八 條    由本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事故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

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保險事故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

之日起算。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請求之日起算。 

（管轄法院） 

第 十九 條    本保險契約涉訟時，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以保險人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

轄法院。 

（法令之適用） 

第 二十 條    本契約未約定之事項，悉依「香蕉收入保險試辦及保險費補助辦法」方案及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